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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中的老问题，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

其中一个问题集中在法律的属性问题上，即法律是否具有政

治性，是否可以脱离政治。 西方传统的自由法学，特别是分

析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法律，政治是政治。但它们也

不否认立法与政治的联系。它们分析问题的思路是把立法与

司法分开，立法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因为立法是政党政治

的产物，靠投票说话，这是谁也不可否定的事实。但司法则

不同，司法遵循的不是立法的逻辑，即依靠政治立场的差别

而决策的逻辑，而是从大前提，即已有的法律或判例，小前

提，即案件的事实出发，按照法律推理的逻辑做出判决的过

程，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扰，通过某种司法设计，如回避

制度、公开审判、上诉制度，也可以摆脱法官党派性、意识

形态的干扰。因此是客观的、公正的、中立的。 而西方的现

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则认为，法律与政治不可分离，法律

就是政治。如果司法过程是简单的逻辑推理过程，为什么同

一类案件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判决结果，为什

么同样事实的案件在不同法官会有差别很大的判决？这说明

司法判决的过程并非是客观、公正、中立的逻辑推理的过程

，而是法官的选择过程，因为涉及一个案件的法律或案例可

能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法官为什么选择这一法条或前例而不

选择其它的作为某一案件的根据，这完全决定于政治。 在现

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提出“法律就是政治”，“法律是意



识形态”、“法律推理的不确定性”以后，德沃金站在自由

主义立场提出作为一致性的法律理论(lawasintegration)回应怀

疑主义，法官在做出判决的过程中虽然可能受到政治、意识

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它必须保持与以前类似判决的一致性

，共同的法律职业传统和法学教育保证了这种一致性。可是

这里同样也有不完满之处，一是他回避了法律职业和法学教

育的意识形态性，这恰恰是批判学者所强调的；二是为什么

受到同样的法学教育，不同的法官对同一问题仍然会有不同

的回答。我觉得这些争论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如果我们换一

个角度，这里实际涉及政治通过什么方式和在多大程度上对

法律起作用的问题。 政治作用于法律的方式基本上可以分为

两种，一种是把政治直接作为判案的根据，甚至不顾法律的

已有规定，实际上在1950、60年代所提出的“党的政策就是

法，而且是最好的法”的观点就属于此类。这种做法的目的

是使判案能够及时地反映形势的变化，它具有时代特点，当

社会关系处在剧烈的变动时期，难于形成规则，即使形成规

则也很快会过时。但缺点是判决缺乏可预测性，“刑不可知

，则威不可测”，以前的行为用现在的标准衡量，“溯及既

往”。 政治作用于法律的另一种方式是政治通过立法反映到

法律中，司法过程中严格依法判案，而不能依靠法律之外的

政治标准。它的时代特征是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已经

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规则，不能朝令夕改。它防止了判决

的任意性，使判决具有可预测性。这两种政治作用于法律的

方式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形式与实质”、“合理与不合理”

的区别，凡是依据法律之内的标准判案的是形式的，而依据

法律之外的标准则是实质的；凡是依据普遍的规则判案的是



合理的，而没有普遍适用的规则、个别处理则是不合理的。 

法律是一种规则政治，它来源于不同政治力量、派别、群体

之间的实力对比，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关系以规则形式的表现。但规则政治与政治的原型，赤裸裸

的政治关系不同，它是一种游戏规则，所有参加游戏的人，

不管你属于哪一个政治集团或派别，持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

，都要按规则办事，而不能违规操作。毫无疑问，法律要随

着社会政治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但法律又不能因为社会政治

的任何微小的变动而立即改变，法律具有自己的相对稳定性

。反之，社会上的任何强大的政治力量，无论是国际还是国

内，认为自己的力量已经足以打破现有的力量平衡，而不顾

已有的国内法或国际法，奉行所谓“单边主义”，必然使自

己的行动失去合法性的基础。 同时，法律制度在自己的发展

过程中也积累了一套适应社会变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稳定性的

机制和技术，如法律解释、类推、论证、拟制等。 法律是规

则政治并不意味着法律是一种僵化的措施，它也有一套使现

实政治能够渗入到法律调整过程的方法，比如法律的一些原

则性的规定，可以做出伸缩性很大的解释，可以为执法者留

下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而且在法律与政治，法律与其他

社会调整方式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界限，问题在于要学

会用法律手段，在法律的框架内把它们联系起来。如果推开

法律，在法律之外另搞一套，那就谈不上规则政治了。一个

单纯的政治家和一个受过法律教育的政治家的区别可能就在

这里。前者往往能够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摆脱执业者可能受

到的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分工的影响，从大局着眼；后者不

仅能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而且能够把这种问题化成法律问题



，在大家都能接受的法律框架中分析。 因此，在强调法律与

政治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时候，现在特别应强调法律是规则政

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